关于村内充电桩安装事宜的情况
反映与建议

一、情况说明
1.大任庄村物业发布公告组织安装充电桩，安装流程文件中提及需先缴纳押金，签订合同，物业收取村民相应押金后，只给了一张押金条和一张发票，未签订合同。
2.村物业组织3户村民同一天安装，告知大概率定在某周六，后因前一天大雨，且“大概率”一词具有模糊性，当事人未能及时预约。安装当天，物业让当事人花钱在物业联系的安装公司买线，避免耽误另外两家施工。因前期未明确告知必须在当天安装否则不予安装，当事人提出先装其他两家的建议，物业称：“沟挖完了不能晾着”，后经物业从中协商，三家另约时间共同安装。
3.安装当天，安装过程中，安装公司开挖沟渠，中间过道部分因上一年度其他村民安装充电桩，已预埋管道，故未进行开挖，且村民开挖沟渠部分与其他两家路径存在重叠，当事人对上述长度部分计算存疑，现场未有相关人员解答。此外，当事人充电桩安装、走线均系充电桩品牌工作人员施工。
[bookmark: _GoBack]4.后收取费用退还押金，在电话咨询物业过程中产生不愉快。一是针对费用问题，物业回复“你先别说，先听我说，你只要计算自己费用即可，不用管别的，当初已经给明细了，你愿意装就装，不愿意可以不装”。二是对于同一天施工问题，物业回复“物业不可能小区让随便挖”，但前期无文件明确指出，且物业未明确告知几家同一天安装为必须条件。三是针对共用预埋管道费用收取问题，物业回复“之前埋管道不用花钱么”，并未耐心解释。四是在电话咨询中，物业要求当事人到物业现场才予以继续解释，不到现场不继续解释。
二、相关疑问
1.安装前后，物业作为组织者是否应组织合同签署，三方各持一份，并明确告知相关责任，安装流程、安装费用、附属信息等内容，防止推诿扯皮。未签署合同是否有合理原因？
2.根据安装流程，未明确挖沟和安装必须同一天，物业安排开挖、安装必须同一天施工，仅在流程中注明“6.物业安排施工——安排工程队进行挖沟、埋管基础工程”“7.业主与施工队沟通，安排充电桩线缆和设备安装”，且前期沟通并未提及必须同一天，物业行为上将“挖沟和安装必须同一天”作为安装前提和必须条件，言语上以“沟不能晾着”等具有倾向性的话语，主导、引导村民同一天安装，不仅给当事人的生活带来了不必要的麻烦，也让我们对物业的工作能力和态度产生了质疑。相关安排是否合理？若无，是否有提前告知义务或在文件中提前注明？
3.安装过程存在“组织同一天挖沟、安装”，“共用管道已预埋”“三家沟渠路径存在重叠”等情况，安装流程只注明“10.费用结算部分，写明充电桩基础施工（刨沟、埋管）费用（根据充电桩与电表箱距离长度计算）——六米以内600元，超出部分：85元/米”，相关费用标准制定依据是什么？未将上述3种情况考虑到位，也未进行详细说明，是否存在重复收取费用问题？已预埋部分现场并未开挖，且同一天安装，再将该部分及重叠米数单独计入每家费用是否合理？物业既参与安排组织开挖、安装，是否有责任对相关情况提前预判做出合理安排，对相关费用进行合理计算，而不是简单以安装公司规定标准收取推脱责任，或“不愿意装可以不装”等言语回答。
三、意见建议
推进充电桩安装是一项利国利民的重要举措，顺应了当前形势，符合国家发展战略要求，切实提升了村民的生活品质，对国家长远发展意义深远。但纵观整个安装流程，信息公开不足，流程缺乏透明，安装过程被动，使村民对费用合理性产生了很大的质疑。在咨询过程中，有关工作人员对相关问题未做细致解释，态度敷衍推诿，言语犀利，这种消极的工作态度，使得本应便民利民的充电桩安装工作，因沟通不畅引发了矛盾，加剧了村民对安装工作的疑虑，也严重影响了物业与村民之间的信任关系，更使村民与村委会长期以来的和谐关系产生了裂隙。当前我们正积极推动中央八项规定学习教育，各单位、各部门本应积极改进工作作风，密切联系群众，切实增强服务意识与责任担当。但此次安装工作明显暴露出有关单位缺乏基本的服务意识与耐心，与上级倡导的良好工作作风相悖，使群众未获得详细解答与合理说明暴，体现出其自身和上一级管理部门抓教育还存在一定的短板和不足。长此以往，极易形成负面示范效应，不仅掣肘基层公共服务项目的推进效率，更会消解群众对基层治理工作的信任与支持。
此次反映问题并非为追回费用，而是希望有关单位能够重视工作中存在的不足，进一步畅通与群众良性沟通渠道。望有关部门能够百忙之中对相关问题予以关注，压实相关单位责任，进一步加强学习教育，明确工作流程、加强相关人员培训、建立标准化服务机制，督促有关单位深刻践行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思想，确保惠民工程真正惠及于民，不断夯实基层治理的群众基础。相信在您部门的关注和监督下，相关问题一定能够得到妥善解决。
